
建湖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建征补字〔2021〕第 4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四十八条规定，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拟定了《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 《省政

府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和我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相关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的范围及现状 

被征地村组 
拟征面积 

（亩） 

地类 

农用地 
其中 建设用 

地 

未利用 

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它农用地 

近湖街道高桥村二组 9. 969 9. 969 9.525 0 0 0. 444 0 0 

征收土地的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项目建设，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征收情形。 

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 

（征地补偿标准 

(1）土地补偿费：近湖街道，农用地 21000 元／亩、建设用地 42000 元／亩、未利用地 29400 元／亩； 

其他镇（街道），农用地 20000 元／亩、建设用地 40000 元／亩、未利用地 28000 元／亩； 

(2）安置补助费：近湖街道，农用地 21000 元／人；其他镇（街道），农用地 20000 元／人；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按《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盐城市征地涉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

通知》（盐政发〔2021)12 号）标准执行。征地范围内的房屋等其他附着物以房屋拆迁部门调查登记数据为准， 

并按有关现行拆迁补偿规定支付给实物所有权单位（个人）。 

（安里方式 

被征地农业人员严格按照省政府 93 号令进行安置，16 周岁以下一次性领取生活补助费，16 周岁以上纳入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已实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村组（地块），仍然实行墓本生活保障安置。 

（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被征地村组 
拟征面积 

（亩） 

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万元） 
应安置农
业人口数 

（人） 合计 

土地补偿费 
安置 

补助费 农
补
 
用
偿
 
地
费
 

建设用地补

偿费 

未利用地补

偿费 

近湖街道高桥村二组 9. 969 20. 9349 20. 9349 0 0 0 

补偿登记 

拟征地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人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天内持不动产权证书及其他

有效权源证件到属地村民委员会（社区）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凡从我局现场调查之日起，抢建、抢种的

地上附着物、农作物不予办理补偿登记。逾期未办理补偿登记的以工作人员现场调查为准。 

其他事项 

被征收土地四址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或者要求举行听证会的， 

请于公告期内以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向建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和其他利益关系人对本公告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青苗补偿费等标准

有争议的，可在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协调；协调不成的，可在协调意见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裁决。 

特此公告。 	 JJ 
, 

键湖县人民政府 

智21产 9 月 27 日 
、、，、。～，尹；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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